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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得分

	1
	日常教学建设与管理
（5分）
	1.1 完成日常教学任务，未出现教学事故；按时提交各项教学资料；考试命题规范、试卷评阅与成绩登录规范；承担监考任务；参加学院、系（部）、教研室例会，出勤率达80%
	3
	　

	
	
	1.2 参与校级/省级及以上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基层教学组织等申报并立项
	1
	　

	
	
	1.3 承担本科生导师或班主任工作
	1
	　

	2
	专业建设
（6分）
	2.1 参与专业建设，如专业培养方案制定、修订、论证、持续改进工作
	3
	　

	
	
	2.2 参与一流专业、微专业等建设等工作
	1
	　

	
	
	2.3 承担专业课教学
	2
	　

	
	
	2.4 招生宣传、就业指导
	1
	　

	
	
	2.5 指导学生获得校级及以上优秀论文
	2
	　

	3
	课程建设
（10分）
	3.1 参与课程建设，包括教学大纲修订、教学内容更新等
	4
	　

	
	
	3.2 一学年有一个学期承担2门不同的理论课教学
	2
	　

	
	
	3.3 负责/参与校级及以上一流课程建设与持续改进工作
	2/1
	　

	
	
	3.4 负责/参与智慧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混合式课改等教学模式改革项目等申报、建设或验收
	2/1
	　

	
	
	3.5 负责科技创新类、通识类、暑期卓越学堂等课程申报、建设或验收
	6
	　

	
	
	3.6 校级及以上规划教材当年正式出版或当年获批校级及以上规划教材立项
	6
	　

	4
	教师能力提升与教学成果
（10分）
	4.1 参与学校、学院、组织的教学研讨活动和教学技能专题培训，以及教育部及其委托组织的正规专题培训等活动；或积极参与同行评价或指导青年教师助课或参加教学观摩活动，出勤率达到80%
	4
	　

	
	
	4.2 指导青年教师参加省级及以上教学竞赛（参与指导1分，导师2分）；指导或参加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赛1分
	
	　

	
	
	4.3 担任全院教学活动主讲
	1
	　

	
	
	4.4 撰写教学研究相关论文并发表
	6
	　

	
	
	4.5 负责/参与教学成果奖申报或获奖
	6/2
	　

	
	
	4.6 负责/参与校级及以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
	6/1
	　

	
	
	4.7 校级及以上教学类项目申报1分；教研项目结题2分
	
	　

	5
	创新创业实践教学指导
（4分）
	5.1 指导学生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获国家级/省级立项
	3/2
	　

	
	
	5.2 指导学生参加省部级/国家级科技竞赛获奖
	1/项
	　

	
	
	5.3 指导本科生发明专利或者发表论文
	3/项
	　




备注：
1、二级指标分数累加不能超过对应的一级指标分数；总分超过30分按30分核定；
2、当前考核期内作为负责人满足3.3-3.6或4.4-4.6任意一个二级指标获批校级及以上奖励，则该一级指标为满分；
3、教师承担课堂理论教学课时达200学时及以上或承担3门本科教学课程，且为本科教学做出积极贡献的，评定奖励等级时酌情给予优先权.


